附件4：
电影放映经营许可办事指南

	服务项目名称
	电影放映经营许可

	申办对象资格
（申办条件）
	1、有电影放映单位的名称、章程；
2、有确定的业务范围；
3、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专业人员；
4、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资金、场所和设备；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申办材料
	1、申请报告；
2、公司章程；
3、申办电影放映单位申请表；
4、法人代表、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放映员资质证明；
5、验资报告；
6、单位名称核准；
7、场地平面图；
8、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或者租赁意向书；
9、消防部门核发的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
10、申请机构保证书和委托书。

	办理程序
	1、申请人向所在地县或设区的市广电局提出申请，提交有关材料；
2、当地广电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符合要求后由当地广电局开出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回执行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存根；
3、当地广电局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准予许可的，于法定时间内向申请人颁发《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不予许可的，于法定时间内告知。

	办理依据
（参考文件）
	《电影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2号），经2001年12月12日国务院第50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

	收费标准及依据
	本许可事项不收费

	年审或年检
	本许可事项每年年检一次

	证件及有效期限
	本许可事项获准后，颁发《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无限期限制

	办理机构、
地址及电话
	办理机构：

办理地址：

咨询电话：

	办理时间
	上班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办理时限
	20天


（本表各市、县、区广电局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印制）

